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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希 米 記 第 二 講  
 

尼希米對耶路撒冷情況的反應 
 
引言: 這一季主日學我們是要看尼希米記裏面的信息; 尼希米記所記載的事距離今天大約有2450年了. 
這卷書記載耶路撒冷被毀壞的城牆重建的過程, 以及城牆重建完成後的影響. 這麼久之前所發生的事, 
對我們來說似乎太遠了; 雖然在時間上是遠了一 些, 但信息卻跟每一個人大有關係. 如果我們想學習對
自己的生活, 工作, 人際關係, 甚至財務方面有更好的管理, 我們錯過尼希米記的信息是很可惜的事.    
 
尼希米關心在耶路撒冷的猶大人(尼1:1-3) 
(壹) 猶太的曆法與中國的曆法一樣都是陰曆, 即每月開始時是新月. 通常一年有十二個月, 約有354日. 

但因為陰曆的十二個月比陽曆的一年少十一日, 所以每隔三年左右便要加一個閏月, 調正節令.  猶
太曆法十二個月的名子為尼散月(陽曆三至四月), 以珥月(陽曆四至五月), 西彎月(陽曆五至六月), 
搭模斯月(陽曆六至七月), 埃波月(陽曆七至八月), 以祿月(陽曆八至九月), 提斯利月(陽曆九至十月), 
瑪西班月(陽曆十至十一月), 基斯流月(陽曆十一至十二月), 提別月(陽曆十二至一月), 細罷特月(陽
曆一至二月), 亞達月I(陽曆二至三月, 閏月才有), 亞達月II(通常只稱為亞達月). 宗教曆正月是尼散
月, 但猶太人的民事曆新年是在提斯利月(即宗教曆七月).  

(貳) 事情發生在波斯王亞達薛西20年基斯流月, 即主前444年十一至十二月之間. 聖經記載說, 當時尼
希米是住在書珊城的王宮中. 書珊城位於波斯灣以北200公里, 巴比倫東邊295公里, 是當時波斯王
過冬的王宮. 書珊城是歷史上有名的城市; 先知但以理就在這裏在夢中看到異象(參但8:2); 此城在
以斯帖時代, 也是頗負盛名(參斯1:2,5; 3:15).  

(參) 尼希米並不是波斯人, 對波斯人來說, 他是一個奴隸的後代. 尼希米的祖先是在當時之前約160 年
前(看第1講講義), 從耶路撒冷被巴比倫帝國軍隊俘虜來的猶太人. 波斯帝國後來興起滅掉巴比倫
帝國, 繼續統治被巴比倫俘虜來的猶太人. 尼希米的家族按時間推 算, 可能已經被異族統治了四代
或五代了. 不過在尼希米聽到關於耶路撒冷情況之前93年左右, 猶太人得到波斯帝國古列王的允
許, 從被擄之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看第1講講義). 

(肆) 尼1:11最後一句話記載說, 尼希米”是作王酒政的”. 尼希米當時是在波斯帝國第六個王(看舊約歷
史第11講講義)手 下做事, 他的職位叫做”酒政”. 按照字面上的名稱, 這個工作表面上是在王喝酒
之前先喝一點, 在王吃食物前先吃一些, 看看有沒有被人下毒. 乍看起來”酒政”似 乎是一個可以
被”消耗”或被”犧牲”的人; 但事實上, “酒政”這個職位不是只有幫王喝酒吃東西這麼簡單. 如果我
們研究古代歷史, 我們會發現, 酒政是除了王后之外, 最能夠影 響國王的人. 從尼希米記第2章可
以看見, 尼希米跟波斯王亞達薛西一世之間的關係跟一般君臣間的關係不一樣; 當尼希米的表情
跟平常不一樣時, 馬上引起王的關心和垂詢,  可以證明”酒政”這個職位有多高. 

(伍) 尼希米記用一個來自遠方的消息作為開始; 尼希米有一個兄弟跟幾位同胞, 從距離他大約 1300公
里外的故鄉帶來消息, 尼希米問他們說: “那些被擄歸回剩下逃脫的猶大人, 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如
何? 他們回答說: “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人, 在猶大省遭大難, 受凌辱. 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 
城門被火焚燒”. 沒有城牆表示那些歸回的猶太人, 無法抵擋或防衛敵人的干擾. 當尼布甲尼撒於
主前586年攻下耶路撒冷時, 他是拆毀了耶路撒冷四圍的城牆(參王下25:10). 不過, 大多數的聖經
學者都不認為, 這裏所說的城牆被拆毀是指尼布甲尼撒拆毀城牆的事, 而是指拉4:7-23的事件所引
起的那件事. 歸回的猶太人在尼希米還沒有回歸之前, 曾試於亞達薛西一世在位時, 重建耶路撒冷
城牆, 但因當地的省政府官員利宏與伸帥的抗議, 王便下令猶太人停止城牆重建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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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尼希米沒有忘記自己是什麼人; 他聽到自己種族的人遭大難, 受凌辱而傷心. 他超越了自 已是一個
波斯帝國的大官身份看自己, 他沒有否定自己是一個猶太人. 當尼希米聽到耶路撒冷的城牆被拆
毀, 城門被毀壞而難過, 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根. 我們不知 道尼希米在此之前有沒有去過耶路撒冷; 
但我們可以肯定, 他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什麼人, 他也不是一個只會顧著自己的人, 所以當他聽到
這些消息時, 他的情緒有很強烈 的反應.  

 
尼希米的悲哀(尼1:4上): 雖然這個消息一點都不會影響到尼希米眼前的生活, 但他卻因為這個消息而
傷心哭泣了好幾天. 傷心過後, 尼希米沒有忘掉所 聽到的壞消息; 他在神面前禱告, 為他的同胞和故鄉
尋求神的帶領. 
 
尼希米的禱告(尼1:4下-11): 尼希米在這裏的認罪與禱告, 與以斯拉(參拉9:6-15)和但以理(參但9:4-19)的
禱告內容極其相似. 尼希米真是一位懂得經文的人; 在他的禱告中, 他想起利26:31和申31:1-5等處的經
文.  
(壹) 尼希米仰望神的信實與慈愛(尼1:4下-5): 尼希米把他的禱告, 建立在神與祂子民所立的約上. 一方

面, 神的品格就是祂守約施慈愛, 祂對以色列民持守祂的應許; 祂開始向亞伯拉罕應許(參創
12:1-3). 另一方面, 神向與祂立約人, 所提出的要求就是要他們愛祂, 守祂的誡命. 這兩件事的次
序, 很是重要的. 這同樣的次序, 在聖經裏很普遍, 無論新約或舊約, 都是一樣(參約14:15).  

(貳) 尼希米的認罪(尼1:6-7) 
(甲) 尼希米在這裏禱告說: “願你睜眼看, 側耳聽, 你僕人晝夜在你面前, 為你眾僕人以色列民的祈

禱, 承認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與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們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惡, 沒有
遵守你藉著僕人摩西所吩咐的誡命, 律例, 典章”(尼1:11). 這一段禱告的內容是認罪的禱告; 
尼希米為他的同胞, 也為他自己向神認罪. 他為什麼要認罪呢? 他認什麼罪呢? 他的同胞和他
自己做錯了什麼事呢? 在尼希米的禱告中, 我們能夠看到的具體陳述出來的罪是, 以色列民沒
有遵守神藉著摩西”所吩咐的誡命, 律例, 典章”.  

(乙) 就算這樣的陳述可以當成定罪的根據好了, 但這些跟住在耶路撒冷被欺侮的猶太人有什麼關
係呢? 尼希米沒有住在耶路撒冷, 沒有親眼看到住在那裏的猶太人的情況; 他這樣的禱告公平
嗎? 如果我們繼續發問, 可以問出更多的問題. 那麼, 尼希米到底是在認什麼罪呢? 我們從整
個舊約聖經來看尼希米的認罪, 就可以得到解答. 舊約聖經在律法的部份時常有一個警告性
的信息; 申11:27-28說: “你們若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誡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 就必蒙
福; 你們若不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誡命, 偏離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道, 去事奉你們素來所不認
識的別神, 就必受禍”. 這一個警告很簡單, “對神順服就蒙福, 背逆就遭禍”. 尼希米會做這樣
的禱告, 並不一定是知道, 住在耶路撒冷的同胞犯了什麼罪, 而是他從神啟示的原則了解, 他
需要超越表面的現象去看問題.  

(丙) 如果我們在某些問題上, 一直無法跨越, 無法突破, 很可能原因不是外在的, 也不是別人造成
的; 很可能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我們需要承認自己的錯誤, 然後才能開始往正確的方向去做.  

(參) 尼希米緊握神的應許(尼1:8-10) 
(甲) 尼希米在這裏向神禱告說: “求你記念所吩咐你僕人摩西的話, 說: ‘你們若犯罪, 我就把你們

分散在萬民中; 但你們若歸向我, 謹守遵行我的誡命, 你們被趕散的人, 雖在天涯, 我也必從
那裏將他們招聚回來, 帶到我所選擇立為我名的居所’ ”. 這些禱告的內容, 在利未記和申命記
裏面常常有類似的話(參利26:33; 申30:3-4; 12:5); 這是神對祂選民的應許. 尼希米聽見猶太人
當下的困難後, 他心裏雖然很難過, 但他在禱告中因為神的應許, 而能夠超越眼前的難處來看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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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尼希米繼續禱告說: “這都是你的僕人, 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贖的”(尼
1:10).  在這段話中, 尼希米回到一千年前的事實. 他敢於向神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 依賴羔羊
血的保護而免死, 以及一路得勝進入蒙福之地; 他敢於向神再提到神對以色列人所 應許的約, 
說他們有一天要承受那地. 尼希米的禱告是根據神以往的作為; 他從其中看到神對於將來的
計劃. 這就是尼希米的禱告得蒙神應允的原因.  

(丙) 不論你我的靈性是多麼的失敗, 不論你我所處的教會失落 見證到了如何的地步, 也不論今天
世界佈道事工的需要是多麼的大; 若是你我回頭看看神以往的作為, 並且把我們的禱告建立
在十字架上, 建立在贖罪的寶血之上,  建立在復活升天的主耶穌身上, 我們就能在這些事上清
楚地看到, 神對於這個世界以及對於我們的一切計劃了. 真正的禱告是根據神自己的應許以
及寶血所立的約; 要 專心注目於主的十字架和祂肋旁流出的寶血, 然後我們才會知道怎樣作
有功效的禱告.  

(肆) 尼希米求神賜通達的路(尼1:11) 
(甲) 尼希米在結束禱告之前, 對神發出懇求, 說: “主阿, 求你側耳聽你僕人的祈禱, 和喜愛敬畏你

名眾僕人的祈禱, 使你僕人現今亨通, 在王面前蒙恩” (尼1:11). 這個禱告是尼希米為自己的禱
告; 他在禱告什麼呢? 他說: “使你僕人現今亨通, 在王面前蒙恩”. 這個意思就是, 求神讓他在
波斯王亞達薛西一世面前, 得到更大的重用.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禱告, 因尼希米盼望自己能
夠超越現況, 好能夠在同胞的困難上, 做一些更具體的事情.  

(乙) 有些時候非基督徒批評基督徒說: “你們遇到了問題光只會禱告, 為什麼不把禱告的時間用 來
處理問題呢?” 這樣的批評, 雖然是一種誤解; 他們誤解基督徒用禱告來逃避責任, 但這樣的批
評卻是有點真實的. 如果我們為一件事只向神禱告, 卻不在具體的 行動上有所計畫的話, 那麼, 
非基督徒對我們的批評是有道理的. 雅2:14說: “我的弟兄們, 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 卻沒有行
為, 有甚麼益處呢? 這信心能救他嗎?”.  

(丙) 尼希米向神禱告, 讓他在屬世界的事業上更亨通, 在王面前更受到重用. 他的目的並不是為了
自己的榮華富貴, 乃是計劃讓自己能成為同胞的幫助. 我們相信, 神所創造的我們, 有很大的
可能性; 當我們遭遇到自己或別人的困難時, 我們可以選擇逃 避, 也可以選擇做一些超越困難
的嚐試. 當尼希米聽到困難之後, 他選擇超越自己多去關心別人, 他也選擇超越表面去看問題, 
然後在神的應許中看未來, 最後預備自己能夠有更大的進步, 準備去幫助別人. 願我們都能夠
有這樣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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